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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依据《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

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闽自然资发〔2021〕3 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

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

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 号），清流县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清流县金星工业园中部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位于清流县嵩溪镇青山村，涉及清流经济开发区

与金星工业园，东起下山，西至肖家排，南起杨家坪，北至

黄坊农场。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54.3935 公顷，其中：农用

地 29.2681 公顷（耕地 7.5432 公顷），建设用地 23.6307

公顷，未利用地 1.4947 公顷。本方案涉及清流县嵩溪镇青

山村和农科村共 1 个镇 2个村，另涉及嵩溪镇、清流县监狱

2 个国有单位。具体见附表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附

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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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要性分析 

1.构建清流县协调有序城乡发展格局的需要 

实施本方案将促进以业建城、以城兴业，既大力发展产

业业态，又不断丰富城市业态，深度推进与中心城市、乡镇

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吸

引人口聚集，增加县城常住人口，推动城乡发展格局的协调

有序发展。 

2.推进清流县新型工业化的需要 

实施本方案有利于调整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布局发展新

兴产业，加快突破技术链、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幅、提高

产业配套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端化绿色化发展，限

制发展低技术含量、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 

3.推动清流县工业发展集聚带连片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清流县工业发展集聚带的连片发展，满足企业用

地需求，片区沿着南北主干道为依托形成金星项目片的工业

发展主轴，以东西主干道为依托形成金星项目片的工业发展

次轴，各企业依托工业发展主次轴两侧布置，将暂未征收的

零散地块纳入成片开发范围，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4.是保障项目落地，促进工业园区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金星工业园已经逐步发展成规模，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入驻，部分企业已陆续投产建设。

为了保障项目落地，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尽快落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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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条件，为招商引资工作创造优越的外部环境，亟需编制

本次土地成片开发方案，促进园区开发建设进程。 

四、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总面积 54.3935 公顷，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30.5668 公顷；城镇道路用地面积 12.2238 公顷；防护绿地

面积 4.8253 公顷；公园绿地面积 6.7776 公顷。 

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道路用地、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

合计 23.8267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43.80%，符合闽自然资

发〔2021〕3号文的规定。 

五、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54.3935公顷，其中涉及已完成实施

面积 8.1107 公顷，故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46.2828 公顷，

计划实施周期为 2022 年-2024 年，3 年内实施完毕。其中：

2022 年实施面积 12.6920 公顷，完成比例 27.42%；2023 年

实施面积 14.8988 公顷，完成比例 32.19%；2024 年实施面

积 18.6920公顷，完成比例 40.39%。  

六、合规性分析 

1.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开发范围位于《清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我县承诺方案

获批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

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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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符合《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

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本方案已纳入清流县 2021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3.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

许占用或开发的情况 

本方案范围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湿地、河道蓝线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情况，且不涉及占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

貌建筑，经调查也无 50年以上的建筑。 

七、效益评估 

1.土地利用效益 

本方案在满足省、三明市、清流县三级建设项目需要的

基础上，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与结构，优化空间格局，因

地制宜配置用地，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现有用

地使用效益的提高，推动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2.经济效益 

本方案工业用地面积 30.5668公顷，预计投资总额约 11

亿元，年总产值约 18 亿，年均创税约 1 万元，经济效益显

著。 

3.社会效益 

本方案预计将提供 2000个临时劳动岗位，以及 12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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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就业岗位，有利于吸收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降低城市

就业压力，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

意义。 

4.生态效益 

本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从引进企业源头控制、水环

境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等几方面努力保护本区良好的生态环

境，使之成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完善、空气新

鲜、水质清澈、宁静舒适、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生态园区，

生态效益良好。 

八、结论 

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已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规定的标准，做

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地、保护生

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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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方式 权属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集体土地 

乡（镇、街道） 村 合计 其中：耕地 

嵩溪镇 

青山村 28.3828 26.3628 6.3725 2.0200 0.0000 

农科村 0.8509 0.0000 0.0000 0.8509 0.0000 

集体土地小计 29.2337 26.3628 6.3725 2.8709 0.0000 

国有土地小计 25.1598 2.9053 1.1707 20.7598 1.4947 

总计 54.3935 29.2681 7.5432 23.6307 1.4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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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